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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东方         公告编号：2023-066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在公司 2023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后，为了保证第八届董事会尽快开展

工作，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提前通知期限，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董事 5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

会议由董事孟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书面表决、

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

选举孟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选举出各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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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简历详见附件）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孟楠（主任委员）、朱凯、郑洪涛 

（2）提名委员会：郑洪涛（主任委员）、汪军民、孟楠 

（3）审计委员会：郑洪涛（主任委员）、汪军民、朱凯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汪军民（主任委员）、郑洪涛、孟楠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孟楠先生

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总经理陈伟女士因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仍在公司继续任职。截至本公告日，陈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471,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陈伟女士曾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陈伟女士为公司经营和发

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财务总监王林海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离任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位。截至本公告日，王林海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王林海先生在任期内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在此对王林海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小波先

生、王承启先生、宫泽茹女士为副总经理，聘任袁辉先生为财务总监，其中聘任

李小波先生为副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

任是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员身份、学历、专业能力及工作经验等情况的基础上进

行的，被聘任人员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能够胜任相应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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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董事会审议和公司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鲍明亚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

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

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宫泽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文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关于作废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由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1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根据《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2.50 万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处理；由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归属期东方梦幻虚拟现实及 LBE 业务板块当期业绩水平均未达到业绩

考核目标条件，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

公司董事会决定作废本次不得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185.50 万股。上述需要作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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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共计 188.00 万股。 

关联董事孟楠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的

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作废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审议通过《关于作废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由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 6 名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根据《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 20.50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处理；由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所有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当年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取消归属，公司董事会决定作废本次不得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 367.50 万股。上述需要作废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88.00 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出具相应的

法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作废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审议通过《关于<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吸引

和留住公司（含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人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提升核心团队凝聚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有效地将股东、公司和核心团队三方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

远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按照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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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

律监管指南 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制定了《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及其摘要，拟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孟楠先生、孙万松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

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 1 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制定了《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上的《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董事孟楠先生、孙万松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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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具体实施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符

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办理以下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

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①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本次激励

计划的授予日； 

②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

股、配股等事宜时，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归属数量

进行相应的调整； 

③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

股、配股、派息等事宜时，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进行相应的调整； 

④授权董事会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将员工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份额调整

到预留部分或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整或直接调减； 

⑤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

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

等； 

⑥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归属条件归属数量进行审查确认，并

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⑦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是否可以归属； 

⑧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归属时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归属登记申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

的变更登记等； 

⑨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所

涉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归属的限

制性股票进行取消处理，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继承事

宜等； 

⑩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授予数量、授

予价格和授予日等全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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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

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

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

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⑫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

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

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

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3）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收款银行、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4）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

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司章程》

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

人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公司董事孟楠先生、孙万松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定于 2023

年 9 月 6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 2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3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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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9 

附件：  

孟楠，男，199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就读于爱丁堡大

学和约克大学，北京市东城区青联委员。2016 年 4 月-2019 年 6 月担任东方梦幻

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总监，期间任动画系列剧《太空学院》《小熊

读书会》执行制片人；2019 年 6 月-2020 年 9 月担任北京花开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20 年 10 月至今担任北京花开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梦幻

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公司 VR/CG 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孟楠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孟宪民之子，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孟楠先

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孙万松，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清华大学管理学

博士后。孙万松先生在投资并购、跨境孵化、产业园区开发运营、海外大学合作

等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2004 年至 2015 年先后在青岛市北区和商务部工作；

2015 年 5 月至今，任国际大学创新联盟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2023 年 2 月至今

任公司顾问。现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孙万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孙万松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朱凯，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浙江大学经济学学士（辅修为浙江

大学竺可桢学院公共管理专业）。浙江澄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

曾任北京华清飞扬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朱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朱凯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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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郑洪涛，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专业博士后，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财政部内部控制标

准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委员会专家。曾就职于光大证券。2001

年 7 月至今历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务部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教研中心法人

治理与风险控制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2020 年 11

月至今任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 年 7 月至今任元道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 年 7 月至今任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郑洪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郑洪涛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汪军民，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理工

大学，拥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重庆大学管

理学博士学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长江商学院 EMBA。具有

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资格。曾

任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董事，广东鹏尊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先后担任深圳机场、深圳

桑达等十余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湖北长江互联网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湖北中潮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汪军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汪军民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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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李小波，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科技

大学，精通大型平台的系统架构设计，拥有管理和开发过大型门户型网站的经验，

精通各类计算机语言，精通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算法、物理引擎开发、IOCP 及

P2P 网络技术，独立研发过游戏图形引擎、物理引擎和搜索引擎、P2P 影视视频

点播直播系统、面片式视频压缩技术、自然海量图片的精确与模糊匹配技术等，

拥有多年企业管理及团队管理经验，2017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小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2,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

李小波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

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王承启，男，198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毕

业于四川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历任瑞隆科技总经理、暗物智能成都公司

总经理等职位，拥有十多年的 IT 行业从业经验，在智慧教育、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等行业领域，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 

截至本公告日，王承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王承启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宫泽茹，女，199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就读于中央民族

大学财政学专业。硕士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持有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于 2018 年加入公司后历任投资者关系

专员、证券事务代表。2021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曾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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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第八届金麒麟金牌董秘、财联社 2022 精英董秘评选木兰董秘等奖项。 

截至本公告日，宫泽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宫泽茹女士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属

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袁辉，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会计师。1995 年 8 月至 2004

年 7 月，历任江西省供销社总公司会计、财务部副经理；2006 年 1 月至 2008 年

3 月历任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大区财务总监；2008 年 3 月至 2012 年 4

月历任乐语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财务中心副总经理、子公司副总经理；2012 年 4 月

至 2017 年 10 月历任恒信东方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财务总监；2017 年 10 月

至 2023 年 6 月历任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袁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袁辉先生最近 3 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鲍明亚，女，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

师，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学院财务会计专业。1991 年至 1995 年在峰峰矿务局小屯

矿计划科工作，1995 年至 2000 年在石家庄电器开关厂任财务科科长，2000 年至

2002 年在石家庄捷成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任财务经理，2002 年至今在

公司计划财务部、审计部工作。现任公司监事、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鲍明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鲍明亚女士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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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李文超，女，198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英国伦敦

国王学院，理学硕士学位。曾就职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于 2020 年 7 月加入公司。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

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截至本公告日，李文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李文超女士最近 3 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